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第二阶段学业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

为保障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顺利开展，鼓励我院研究生在校期间认真学习、开拓创新、全面发展，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并参照《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沪教委规〔2022〕9号）、《上海理工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上理工研〔2024〕1号）相关要求，制定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

一、参评对象
学校规定学制内的全日制202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办理休学且未办理复学手续的硕士研究生不参与评定。

资助标准

2024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资助标准
	阶 段 
	等 级
	资助比例
	金额（元/年/生） 

	第一阶段
(入学时)
	一等
	20%
	5000

	
	二等
	80%
	3000

	第二阶段
（研究生二年级第二学期，约 3 月份）
	一等
	5%
	12000

	
	二等
	35%
	8000

	
	三等
	50%
	4000


三、评审机构
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本院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由学院领导、硕士生导师代表、行政管理人员、研究生辅导员、硕士生代表等7人组成。

组长：李杰

组员：金瑶梅  牛海  吴军  郭根  胡琴娥  硕士生代表
四、基本原则
1、研究生奖学金的评定办法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三公”原则。
2、激发硕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科学研究、科技创新、思想政治表现等方面的积极性，对于在校期间有违法违纪行为（含违反学术诚信、科学道德的行为）的同学实行一票否决制。 

3、研究生奖学金的评定，应考虑不同学科的特点和学科平衡，使奖学金的评定工作能对我院各个学科的学生和学科发展都起到激励作用。
五、评选办法

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第二阶段学业奖学金评定分为材料审核与评审委员会审定两阶段展开。材料审核阶段满分100分，占总分80%；评审委员会审定阶段满分100分，占总分20%。评选原始分来源包括学习成绩、科研成果、参加各类学术竞赛、思想政治表现等四个方面，最终得分依据各项对应的分值折算率计算，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第一阶段：材料审核，主要参考以下四个方面：
1、课程学习成绩（分值折算率20%）

考察研究生规定学期内的课程学习成绩：依据为修读所有课程的加权平均成绩，计算公式为：学生平均成绩=∑（修读所有课程成绩×课程学分）/ ∑（修读课程学分）。

★ 学术报告与学术讲座、研究生教学实习（生产实践）不在计算范围内； 

★ 由研究生院认定免修、直接给学分的英语等课程不在计算范围内；
★不计入计算范围的课程，应修读课程学分处减去相应的学分；
2、研究成果（论文）分值规定如下：（满分45分）：

	论文级别
	分值/篇

	学院A类论文（学校A类）
	30

	学院B类论文（南大CSSCI核心版）
	20

	学院C类论文（南大CSSCI扩展版）
	15

	学院D类论文（北大2012年核心版）
	10

	学院E类论文（校定B类库）
	6


★论文只针对署名为本学院的第一、第二作者进行统计。两位作者的论文，第一作者按70%，第二作者按30%的分值计算（第一作者是导师的，第二作者按50%计算）；凡三位作者及以上的论文，按两位作者计分方式计算，第三署名及以后作者不予计分。非独著论文最多只统计2篇。
★学术论文必须是已经公开发表，以现刊为准。每人限报3篇。
★论文级别以学院学术委员会审定的最新目录为准（有需要的同学请到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查阅）。
3、参加各类学术相关竞赛（满分15分），按下表计算分值：

	所获奖励级别
	得分（分∕次）

	国家级（教育部、科技部）：一等、二等、
三等、优秀奖
	16∕14∕12∕10

	省（部）级：一等、二等、三等、优秀奖
	10∕8∕6∕4

	校级（一等、二等、三等）
	4∕3∕2

	学院级（一等、二等、三等）
	2∕1∕0.5


★团队获奖得分按署名顺序确定，第一署名得分为该项全值，第二署名占全值60%，第三署名占全值30%，第四署名及以后按照全值的15%计算；6人及6人以内团队获奖无署名顺序的均按照全值的60%计算；6人以上团队获奖无署名顺序的均按照全值的40%计算。
★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学术论坛，根据参加获奖、发言情况酌情给予0-3分，与学术科研相关不大的其他竞赛分值酌情确定。
★同一竞赛存在特等奖的，得分按照一等奖所得分值依次顺延。
★院级奖项每人限报2项，同一成果按最高奖项计入，不重复计算。
★存在网络刷票行为所获奖项不得申报。
 4、思想政治表现与社会工作情况（满分 20分）

（1）荣誉级别（满分10 分） 

	级别
	荣誉称号
	得分（分∕次）

	国家级
	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等
	10

	省（部）级
	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优秀共产党员、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
	8

	校级
	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优秀共产党员、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
	5

	院级
	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
	3

	其他
	参与其他学校学院活动、社会志愿活动获得荣誉
	视情况酌情给分


★校级及以下奖项限报3项，超过10分的按10分满分计算；
（2）社会工作方面（满分 10分） 

组织参与校内外党团活动，视具体情况酌情加分；在校院研究生会、班级、党支部等非勤工助学工作岗位为其他学生服务，视具体工作酌情加分。
第二阶段：评审委员会评定（满分100分，占总分20%）
在第二评审阶段，由评审委员会根据申请学生的课程学习情况、科研能力、综合表现等方面进行打分，并取平均值作为第二阶段得分。
本办法解释权归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6年2月28日
